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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百盛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PARKSON RETAIL GROUP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368）

董事資料更新

本公告為百盛商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第13.51B(2)及第13.51(2)(l)條作出，旨在提供本公司執行董事鍾珊
珊女士（其亦曾為Yeehaw Best Practices Sdn. Bhd.（「該馬來西亞公司」）之董事）須予以
披露資料的更新情況。

該馬來西亞公司（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於馬來西亞註冊成立，主要業務為作
為「Franco」品牌的授權商進行經營，其已於二零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解散日期」）
自馬來西亞公司委員會（「馬來西亞公司委員會」）所維護的登記冊中剔除，並根據二
零一六年馬來西亞公司法解散。解散日期於二零二六年六月十一日在馬來西亞公司
委員會網站上正式公示（「自願解散」）。

該馬來西亞公司已停業數年，自願解散為本公司戰略的一部分以重新佈局和優化資
源。因此，根據本公司的評估，自願解散不會對本公司的運營和財務狀況構成重大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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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並無有關上述事宜之其他資料須提呈本公司股東垂注。

承董事會命
百盛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丹斯里鍾廷森
執行董事及主席

二零二六年六月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丹斯里鍾廷森及鍾珊珊女士為本公司執行董事；拿督斯里何國忠博
士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拿督胡亞橋、丘銘劍先生及拿督孔令龍為本公司獨立非執
行董事。


